
关于印发《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结汇暂行办法》的通知 

 

汇资函字〔1996〕205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局： 

为完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防止资本项目外汇混入经常项目结汇，现将我局制定的《资本项目外汇收

入结汇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请转发各有关单位；执行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反馈我局。 

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结汇均须凭《资本项目结汇核准件》办理，《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项目结汇核准件》

同时废止。 

附件：一、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结汇暂行办法 

二、资本项目结汇核准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 

1996 年 1 月 1 日 

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结汇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完善资本项目结汇管理，根据《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境内机构资本项目的下列外汇收入，可以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以下简称“外汇局”）

审请结汇： 

（一）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 

（二）外商投资企业用于投资项目正常开支的外汇资本金； 

（三）外商投资企业借入的用于在境内采购与项目有关的设备和原材料的境外中长期借款，但不包括

外商投资企业立项合同中已明确为人民币投资的部分。 

（四）外商投资企业借入的用于贸易项下流动资金的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但其申请结汇的最高金额不

得超过其上年度短期流动资金月平均余额的 30%。 

（五）境内机构对外发行股票收入的外汇； 

（六）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发行的、审批时已明确在国内使用的除股票以外的其它有价证券； 

（七）经外汇局批准的其它资本项目外汇收入。 

 

第三条 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已经外汇局批准存入其投资临时帐户，用于在境内支付开

办费等费用的外汇，可以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结汇。 

 

第四条 境内机构申请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结汇，应当向外汇局提供下述所列有效凭证： 

（一）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结汇，持《外债登记证》、《外汇（转）贷款登记证》和

在境内采购与项目有关的设备、原材料的合同和凭证； 

（二）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的结汇，持《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在境内采购设备、原材料

的合同或者其它费用的收据； 

（三）外商投资企业借入的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的结汇，持《外债登记证》、立项合同和境内采购合

同； 

（四）外商投资企业借入的用于贸易项下流动资金的短期国际商业贷款的结汇，持《外债登记证》、

有关贸易凭证、商业单据和上年度资产负债表； 

（五）境内机构对外发行股票收入外汇的结汇，持国家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允许对外发行股票的批准

文件和招股说明书（外商投资企业还需持有《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证》），按招股说明书规定的用途和

比例结汇； 

（六）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发行的除股票以外的其它有价证券的结汇，持《外债登记证》、国家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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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授权部门的批准文件，按批准文件规定的用途和比例结汇。 

（七）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其它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的结汇，持外汇局要求的有效凭证。 

 

第五条 境外法人或者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外汇结汇，持开办费等费用有效支付凭证或支付清单。

结汇后，不得将所结人民币再转换成外汇。 

 

第六条 境内机构、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一次结汇 3000 万美元以下的，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资本项目

结汇核准件》；一次结汇 3000 万美元以上（含 3000 万美元）的，由所在地外汇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

累计结汇超过 3000 万美元的，由所在地外汇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 

 

第七条 外汇指定银行应当凭外汇局的《资本项目结汇核准件》为境内机构办理资本项目结汇。 

 

第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境内机构和外汇指定银行，由外汇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外汇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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